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文件



关于编报2018年财政收支旬月报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各地州市财政局：
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为做好财政预算收支执行和分析工作，现就编报2018年地方预算执行旬月报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报内容
（一）预算执行旬报表。反映旬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类、款级科目的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合计完成情况（报表格式详见附件1）。
（二）预算执行月报表。反映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债务发行收入及还本支出等分类、款、项级科目的完成情况（报表格式详见附件2）。
（三）一般公共预算经济分类支出月报表。反映月度一般公共预算经济分类支出、经济分类基本支出分类、款级科目的完成情况（报表格式详见附件3）。
（四）预算执行分析报告。反映本地区财政收支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预算执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和新成效，需关注的问题和风险以及后期走势预判，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二、报送要求
（一）关于预算执行旬报表。各地应于每旬终了后第1个工作日17时前，通过预算执行信息系统将当月截至本旬的地区合计数上报自治区财政厅外，还需将本级及以下分级次（地、市、县）财政数据一并报送。
（二）关于预算执行月报表。各地应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17时前（遇节假日顺延，下同），通过预算执行信息系统将上月报表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包括地区合计、地区本级及以下分级次（地、市、县）财政数据报表。
（三）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月报表。各地应于每月8日17时前，通过预算执行信息系统将上月地区合计数上报自治区财政厅外，还需将本级及以下分级次（地、市、县）财政数据一并报送。
（四）关于预算执行分析报告。各地应于每月6日前通过FOA内网邮箱将上月分析报告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国库处王媛内网邮箱。上报文件名“FX+地区名称”（如“FX-乌鲁木齐”）。
三、其他事项
（一）预算执行报表根据财政部统一定制表样，自治区通过预算执行信息系统下发报表任务。各地要严格按照旬月报格式填报数据，不得自行修改表样。其中，预算执行旬报任务自治区财政厅已于2017年12月29日下发，预算执行月报任务及一般公共预算经济分类支出月报任务将于2018年1月12日后下发。请及时登录系统自动加载任务及相应的系统操作规程。
（二）2018年预算执行中如对当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修订，除另有发文外，新增科目的对应数据应并入同级次相应的“其他……”科目中反映，删除或合并现有科目的对应数据应根据科目修订文件相关规定改列相应科目。
（三）各地要着力加强预算执行分析工作。分析报告要全面深入，内容包括：聚焦总目标，落实当地党委、人民政府（行署）工作部署，财政部门开展的工作，主要收支项目增减变动的原因及走势，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整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一次性增减收因素，预算执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及工作建议等。
（四）完善组织收入工作机制，各地要落实牵头部门工作责任，会同国、地税部门认真研究，分解收入任务，及时解决组织收入工作中的问题，建立健全组织收入工作机制。自治区财政厅将根据各地组织收入工作完成情况，建立组织收入工作督导考核通报工作机制。
（五）各地预算执行报表报送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将纳入2018年度自治区预算执行考核，自治区财政厅将按旬统计、按月汇总、按季进行通报。
附件：1.2018年地方预算执行旬报表
2.2018年地方预算执行月报表
3.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经济分类支出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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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本厅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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